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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从轻处罚清单

单位： 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序号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从轻处罚依据 裁量幅度
配套监管
措施

备注

1

未经批准擅自设
立融资担保公司
或者经营融资担
保业务的行政处罚

440279006000

《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
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违反本条例
规定，未经批准擅自设立融资担
保公司或者经营融资担保业务
的，由监督管理部门予以取缔或
者责令停止经营，处 5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
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法律、法规、规章规
定依法从轻或减轻

处罚的情形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
第三十二条、其他法律法规规
章以及《广东省地方金融监督
管理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
用规则》规定的应当从轻处罚
的依据。

予以取缔或
者责令停止
经营，处 50
万元以上 65
万元以下的
罚款，有违法
所得的，没收
违法所得。

2

未经批准在名称中
使用融资担保字样，
责令限期改正后逾
期不改正的行政处

罚

440279006000

《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
第三十六条第二款“违反本条例
规定，未经批准在名称中使用融
资担保字样的，由监督管理部门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
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
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
得”。

法律、法规、规章规
定依法从轻或减轻

处罚的情形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
第三十二条、其他法律法规规
章以及《广东省地方金融监督
管理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
用规则》规定的应当从轻处罚
的依据。

逾期不改正
的，处 5 万元
以上 6.5 万
元以下的罚
款，有违法所
得的，没收违
法所得。

责令限期
改正

3

融资担保公司未经
批准合并或者分立；
未经批准减少注册
资本；未经批准跨
省、自治区、直辖市
设立分支机构的行

政处罚

440279006000

《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
第三十七条“融资担保公司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由监督管理部门
责令限期改正，处 1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
的，没收违法所得；逾期不改正
的，责令停业整顿，情节严重的，
吊销其融资担保业务经营许可
证：（一）未经批准合并或者分
立；（二）未经批准减少注册资
本”；（三）未经批准跨省、自
治区、直辖市设立分支机构”。

法律、法规、规章规
定依法从轻或减轻

处罚的情形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
第三十二条、其他法律法规规
章以及《广东省地方金融监督
管理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
用规则》规定的应当从轻处罚
的依据。

处 10 万元以
上 22 万元以
下的罚款，有
违法所得的，
没收违法所
得。

责令限期
改正

4
融资担保公司变更
相关事项，未按规定
备案，或者变更后的

440279006000
《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
第三十八条“融资担保公司变更
相关事项，未按照本条例规定备

法律、法规、规章规
定依法从轻或减轻

处罚的情形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
第三十二条、其他法律法规规
章以及《广东省地方金融监督

逾期不改正
的，处 5 万元
以上 6.5 万

责令限期
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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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事项不符合规
定，责令限期改正后
逾期不改正的的行

政处罚

案，或者变更后的相关事项不符
合本条例规定的，由监督管理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
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

管理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
用规则》规定的应当从轻处罚
的依据。

元以下的罚
款。

5
融资担保公司受托
投资的行政处罚

440279006000

《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
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融资担保公
司受托投资的，由监督管理部门
责令限期改正，处 5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
得的，没收违法所得；逾期不改
正的，责令停业整顿，情节严重
的，吊销其融资担保业务经营许
可证”。

法律、法规、规章规
定依法从轻或减轻

处罚的情形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
第三十二条、其他法律法规规
章以及《广东省地方金融监督
管理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
用规则》规定的应当从轻处罚
的依据。

处 50 万元以
上 65 万元以
下的罚款，有
违法所得的，
没收违法所
得。

责令限期
改正

6

融资担保公司担保
责任余额与其净资
产的比例不符合规
定、为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提供融资
担保，或者为其他关
联方提供融资担保
的条件优于为非关
联方提供同类担保
的条件、未按照规定
提取相应的准备金、
自有资金的运用不
符合国家有关融资
担保公司资产安全
性、流动性的规定，
责令限期改正后逾
期不改正的行政处

罚

440279006000

《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
第四十条“融资担保公司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由监督管理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
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并可以责令停业整顿，情节严重
的，吊销其融资担保业务经营许
可证：（一）担保责任余额与其
净资产的比例不符合规定；（二）
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提供融
资担保，或者为其他关联方提供
融资担保的条件优于为非关联方
提供同类担保的条件：（三）未
按照规定提取相应的准备金：
（四）自有资金的运用不符合国
家有关融资担保公司资产安全
性、流动性的规定”。

法律、法规、规章规
定依法从轻或减轻

处罚的情形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
第三十二条、其他法律法规规
章以及《广东省地方金融监督
管理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
用规则》规定的应当从轻处罚
的依据。

逾期不改正
的，处 10 万
元以上 22 万
元以下的罚
款，有违法所
得的，没收违
法所得

责令限期
改正

7

融资担保公司未按
照要求向监督管理
部门报送经营报告、
财务报告、年度审计
报告等文件、资料或
者业务开展情况；

未报告公司发生的

440279006000

《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
第四十一条“融资担保公司未按
照要求向监督管理部门报送经营
报告、财务报告、年度审计报告
等文件、资料或者业务开展情况，
或者未报告其发生的重大风险事
件的，由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

法律、法规、规章规
定依法从轻或减轻

处罚的情形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
第三十二条、其他法律法规规
章以及《广东省地方金融监督
管理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
用规则》规定的应当从轻处罚
的依据。

处 5 万元以
上 9.5 万元
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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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风险事件的 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
业整顿，情节严重的，吊销其融
资担保业务经营许可证”。

8

拒绝、阻碍监督管理
部门依法实施监督
检查；

向监督管理部门提
供虚假的经营报告、
财务报告、年度审计
报告等文件、资料；
拒绝执行监督管理
部门按照规定应采
取的措施

440279006000

《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
第四十二条“融资担保公司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由监督管理部门
责令限期改正，处 2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
的，责令停业整顿，情节严重的，
吊销其融资担保业务经营许可
证；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
处罚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拒绝、
阻碍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实施监督
检查；（二）向监督管理部门提
供虚假的经营报告、财务报告、
年度审计报告等文件、资料；（三）
拒绝执行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本条
例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采取的措
施”。

法律、法规、规章规
定依法从轻或减轻

处罚的情形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
第三十二条、其他法律法规规
章以及《广东省地方金融监督
管理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
用规则》规定的应当从轻处罚
的依据。

处 20 万元以
上 29 万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9

对融资担保公司处
以罚款的，对负有直
接责任的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也
处以罚款

440279006000

《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
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依照本条例
规定对融资担保公司处以罚款
的，根据具体情形，可以同时对
负有直接责任的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处 5 万元以下的罚
款”。

法律、法规、规章规
定依法从轻或减轻

处罚的情形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
第三十二条、其他法律法规规
章以及《广东省地方金融监督
管理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
用规则》规定的应当从轻处罚
的依据。

处 1.5 万元
以下的罚款。

10

典当行从商业银行
以外的单位和个人
借款；
与其他典当行拆借
或者变相拆借资金；
超过规定限额从商
业银行贷款；
贷款余额超过注册
资本或所有者权益，

440279001000

《典当管理办法》第六十条“典
当行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八条第
（一）、（二）、（三）项或者
第四十四条第（一）、（二）、
（五）项规定的，由省级商务主
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 5000 元以
上 3 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法律、法规、规章规
定依法从轻或减轻

处罚的情形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
第三十二条、其他法律法规规
章以及《广东省地方金融监督
管理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
用规则》规定的应当从轻处罚
的依据。

处 5000 元以
上 1.25 万元
以下罚款。

责令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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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从本市以外商业
银行贷款，或分支机
构从商业银行贷款；
对同一法人或者自
然人的典当余额超
过注册资本法定比
例；
财产权利质押以及
房地产抵押典当余
额未依法按规定比
例进行管理

11

典当行未按中国人
民银行公布的银行
机构6个月期法定贷
款利率及典当期限
折算后执行典当当
金利率；
典当综合费用超过
规定费率

440279002000

《典当管理办法》第六十一条“典
当行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七条第一
款或者第三十八条第二、三、四
款规定的，由省级商务主管部门
责令改正，并处 5000 元以上 3 万
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法律、法规、规章规
定依法从轻或减轻

处罚的情形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
第三十二条、其他法律法规规
章以及《广东省地方金融监督
管理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
用规则》规定的应当从轻处罚
的依据。

处 5000 元以
上 1.25 万元
以下罚款。

责令改正

12
发起、主导或者组织
实施非法集资的单
位和个人

440279000000

《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
三十条 “对非法集资人，由处置
非法集资牵头部门处集资金额
20%以上 1 倍以下的罚款。非法集
资人为单位的，还可以根据情节
轻重责令停产停业，由有关机关
依法吊销许可证、营业执照或者
登记证书；对其法定代表人或者
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
告，处 50 万元以上 500 万元以下
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法律、法规、规章规
定依法从轻或减轻

处罚的情形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
第三十二条、其他法律法规规
章以及《广东省地方金融监督
管理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
用规则》规定的应当从轻处罚
的依据。

非法集资人，
处集资金额
20%以上 44%
以下的罚款。
非法集资人
为单位的，对
其法定代表
人或者主要
负责人、直接
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
员给予警告，
处 50 万元以
上 185 万元
以下的罚款。

13

明知是非法集资而
为其提供帮助并获
取经济利益的单位
和个人

440279007000

《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
三十一条“对非法集资协助人，
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
告，处违法所得 1 倍以上 3 倍以
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法律、法规、规章规
定依法从轻或减轻

处罚的情形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
第三十二条、其他法律法规规
章以及《广东省地方金融监督
管理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
用规则》规定的应当从轻处罚

警告，处违法
所得 1 倍以
上 1.6 倍以
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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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刑事责任。” 的依据。

14

与被调查事件有关
的单位和个人不配
合调查，拒绝提供相
关文件、资料、电子
数据等或者提供虚
假文件、资料、电子
数据等

440279009000

《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
三十六条第一款“与被调查事件
有关的单位和个人不配合调查，
拒绝提供相关文件、资料、电子
数据等或者提供虚假文件、资料、
电子数据等的，由处置非法集资
牵头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处 5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
款”。

法律、法规、规章规
定依法从轻或减轻

处罚的情形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
第三十二条、其他法律法规规
章以及《广东省地方金融监督
管理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
用规则》规定的应当从轻处罚
的依据。

给予警告，处
5 万元以上
18.5 万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改正


